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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1〕第 19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1 年 4 月 21 日晚间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

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》称，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王立群持有的

2,399.58 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（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 39.37%，

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.05%）将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至 2021 年 5 月 22

日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。本次拍卖事项主要系

王立群与信达证券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。我部关注到，王立群持有你

公司 20.44%的股份，2020 年 9 月 7 日王立群与山西长高资产管理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山西长高”）签订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拟将其持有

的约 5%公司股份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山西长高，转让完成后王

立群持股比例将降至 15.44%。截至目前该笔协议转让尚未完成过户。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下述事项： 

1．本次司法拍卖事项的背景，前期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准确、完

整、及时，风险提示是否充分。 

2．若前述协议转让完成过户、本次拍卖执行完毕，你公司控股

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王立群持股比例将降至 7.39%。结合公司目前的股

权结构、司法拍卖可能导致的股权变动和人员变动情况等，详细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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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司法拍卖事项是否可能导致控制权发生变更，并说明对上市公司

生产经营、公司治理可能产生的影响，同时，做好相关风险提示。 

3．你公司前期回复我部问询函显示，截至 2021 年 3 月，王立群

所持有的公司 5,712.05 万股（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93.71%，占

公司总股本的 19.15%）处于质押状态，除非融资类质押外的其余质

押股份均已于 2020 年 5 月到期；王立群所持有的公司 403.17 万股股

份（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6.61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.35%）基于

个人债务原因被司法冻结。请你公司结合王立群股份质押明细、与质

权人沟通进展、所涉及的各类诉讼及进展、对外担保情况、债务规模、

资信状况等，说明其所持其余公司股份是否存在进一步被采取强制措

施的风险，并说明化解质押、冻结风险以及偿还各项债务的具体措施

及可行性。 

4．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

年 4 月 28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抄送北京证

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

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

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

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 

特此函告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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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2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